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江苏

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昌化工”、“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

工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华昌

化工与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意向协议》拟设立子公司的关

联交易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情况 

（一）交易主要内容 

2015年 11月 27日，华昌化工与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

意向协议》，拟设立子公司，在江苏省涟水薛行化工园区投资建设危险废物处理

装置。拟设立子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公司货币出资 1,500 万元，占注册资

本 50%。上述交易对手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方共同投资。 

（二）关联关系 

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华昌（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张家港市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且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董事长，根据相关规定，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名称：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住所：乐余镇染整工业区（张家港市）； 

工商注册号 ：320582000008494； 

法定代表人：张光耀；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储存、利用、处理； 

成立日期：2003年 10月 10日。 

（二）张家港市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张家港市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杨舍镇人民路 11号华昌东方广场 23层（张家港）； 

工商注册号 ：320582000000256； 

法定代表人：朱郁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实业的投资、管理、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79年 12月 15日。 

（三）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东路 11号华昌东方广场 Z410； 

工商注册号 ：320582000006229； 

法定代表人：路江；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设备安装、室内装饰，建筑材料、装饰装璜材料、水

暖管道零件购销； 

成立日期：1999年 04月 28日。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1、投资方式。四方同意以设立参股公司的形式，合作建设、运营、推广固

体废物处理装置。 

2、出资金额及比例。四方同意新设立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其中，甲

方出资 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50%；乙方出资 75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25%；丙方出资 45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15%；丁方出资 300 万元，占注册资

本比例 10%。 

3、出资方式。四方同意，以货币出资。 

4、各方责任。甲方全面负责新公司设立及筹建工作，包括不限于：负责办

理新设企业名称预核准及相关工商登记备案工作，项目立项审批相关前置审批事

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拟订公司章程，建立公司治理架构及管理内控制

度等。全面负责项目建设及后续运营工作。 

乙方负责细化可行性研究，形成最终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对项目建设及后续

运营提供技术支持及员工培训。 

丙方、丁方负责支持配合项目建设、运营的相关工作。 

5、治理架构。四方同意，新设立公司成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五名，其

中甲方委派二名董事会成员，乙、丙、丁方各委派一名董事会成员。 

6、出资期限。四方同意，在经各方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按甲方发出《缴款

通知书》要求的金额及期限出资。 

7、其他事项。四方同意，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运营新设立公司。在

新设立公司需要提供财务资助或贷款担保等时，合作各方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

助及相关担保；如不能履行上述义务，须为超过出资比例履行义务的股东方提供

操作性强的反担保措施。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参与本次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危险废物处理装置产生的热能，为公司

控股子 公司江苏华昌化工（涟水）有限公司提供热风、蒸汽供热配套，减少外

部蒸汽采购量； 并为涟水薛行化工园区、淮安市周边提供危险废物处理配套。

上述投资完成后，将有利于降低江苏华昌化工（涟水）有限公司生产成本。 

上述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形成对合作方的依

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针对本次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程序

适当。本次投资是为主业服务，与上述关联方合作投资，可充分利用关联方优势，

降低投资及后续运营风险。另外，危险废物业务运营存在地域性，且子公司设立

后按公司治理架构规范运营；不会形成同业竞争，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或形成对

合作方依赖；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相关协议、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材料、交易对手工商登记

资料等。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方共同投

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程

序适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汤金海                杨  楠 

 

 

 

 

 

保荐机构（盖章）：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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